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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新店地政事務所提升服務品質執行計畫 

100年 01月 30日訂定 

      101年 11月 21日修訂 

105年 06月 30日修訂 

106年 04月 20日修訂 

107年 03月 15日修訂 

108年 04月 03日修訂 

110年 04月 14日修訂 

112年 06月 12日修訂 

 

壹、 依據： 

一、 新北市政府地政局對所屬各地政事務所業務執行績效督導考核要點及

112年 1月 18日服務品質業務考核項目修訂會議紀錄。 

二、 110 年 1 月 8 日國家發展委員會發社字第 1091302284 號函訂定之第 4 屆

「政府服務獎」評獎實施計畫。 

貳、 目標： 

一、 奠基於專業職能，付出熱情與關懷，自我加強專業嚴謹作業，審核滴水

不漏，做為民眾的後盾， 

二、 整合各項資源，積極研發創新措施，建立便利商店化的便利新店為我們

的服務目標。 

三、 藉由落實維護民眾財產安全下最大「效率」，展現最「親切」的服務態度，

提供最「便民」的服務三大核心價值，以達到「滿意與感動」、「主動與

智慧」的服務使命。 

參、 對象：新北市新店地政事務所。 

肆、 年度考核內容：（詳如年度服務品質考核紀錄表，以表列方式將負責課室列於

表）。 

伍、 執行步驟： 

一、 執行計畫之研訂： 

訂定本所提升服務品質執行計畫及各項子計畫，計畫核定後主動公開於

機關網站及服務場所，其各項計畫實施優先順序以下列項目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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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推動地政行政作業，有迫切需求之業務優先實施 

(二) 攸關民眾權益及品質需求之業務優先實施 

(三) 塑立行政機關形象之業務優先實施 

(四) 提升整體行政管理績效之業務優先實施 

二、 實施作業流程： 

 

三、 成立推動小組，定期或不定期召會討論，負責推動全面提升服務品質任

務： 

（一） 為民服務小組：由主任擔任召集人，成員由秘書、各課課長、研

考及各課選派小研考代表、總務組成，定期研討為民服務相關事

宜及創新措施。 

（二） 網站暨知管系統維運小組：由資訊課長擔任召集人，成員由各課

選派資訊專才代表組成，計 6 人，針對本所資訊網及知識管理系

統定期進行檢討、即時更新維護及提升系統功能，以健全網路服

務及推展知識共享。 

（三） 環境美化小組：由秘書擔任召集人，成員由各課課長或選派代表

組成，計 5 人，定期、不定期檢視本所內外環境，規劃改善各項

設施及進行綠美化、節能減碳措施之推行，以創造簡潔明亮且舒

適便民的洽公空間。 

確 定 計 畫 目 標 

確定主辦單位、 

執行單位權責區分 

訂定子計畫據以執行 

稽 催 與 管 考 

檢 討 與 改 進 

◎ 全面提升為民服務觀念之推廣 

◎ 落實提升服務品質計畫之執行 

◎ 全員檢討研擬各項執行計畫 

◎ 彙交業務課室研提執行計畫 

◎依計畫確實執行 

◎ 確實管考以掌控執行進度 

◎ 定期、不定期督檢以確保執行品質 

◎彙整計畫執行績效，據以檢討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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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服務禮貌小組：由主任擔任召集人，成員由秘書、各課課長、研

考、總務及各課選派同仁代表組成，推動「地政大家庭」文化，

不定期研討行政院政府服務品質獎參賽相關事宜及積極研擬創新

服務措施。 

四、 計畫定期追蹤管制、查核及檢討改進 

（一） 以本計畫作為提升為民服務品質工作最高指導原則，並訂有「各項

計畫執行情形追蹤列管實施要點」，確保各項計畫（要點、辦法、

原則、規定、規則或注意事項）落實執行，有效管控實施進程，確

切達成計畫目標。 

（二） 每季針對計畫檢討，研考彙整各課提供執行成果，分析達成目標、

工作成果陳核。 

（三） 本計畫及相關執行計畫公佈於本所知識管理系統供同仁參閱，各課

確實進行督導，並視其實際執行情形及內外部意見反應，隨時予以

修正。 

陸、 績效檢討 

一、 依據本年度提升服務品質執行計畫，據以擬訂各項執行子計畫切實執

行，子計畫內容以本年度擬推動重點或階段性工作研訂，遇有因應政

策性需求或因故無法執行情形，即隨時增訂、修訂或刪除。 

二、 子計畫之訂定由各業務課相關承辦人員參與，檢討制度規章、作業流

程、申辦手續及服務措施等層面，並藉此提出預定重點工作及創新作

為。 

三、 透過完整的服務品質查核制度，包括平時督導考核、各項會議（包括

主管會議、為民服務小組會議、課務會議、環境美化小組會議等）及

各項研討活動、民意調查，檢視同仁服務態度、電話禮貌、出勤情形，

及追蹤列管各項計畫妥適性及推展情形，期使各項計畫落實並有效地

執行，每季結束後將執行成果陳核主任並配合期程陳報地政局。 

 

柒、 本執行計畫自簽奉核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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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服務品質考核紀錄表： 

服務品質考核紀錄表 

督導項目 
督導內容 配分 考核結果 評分 備註 

項 目   

六、服

務品

質業

務 

(一)基

礎服務

(17分) 

(1)服務人

員專業度

(5分) 

注重服務人員專業度，制定標準作業程序，

並確保問題回應及申辦案件處理的正確性

和及時性。本項應說明提升服務人員專業度

之作法及執行成效，並提供服務人員專業度

測試結果，如專業知識測驗或申辦案件處理

測試等。 

5     

機關應提高民眾臨櫃洽公或網站使用的便利

性，建置合宜的服務環境，並注重服務人員的

禮貌態度；提供民眾易讀、易懂、易用的服務

資訊及進度查詢管道，提升服務流程透明度。 

(2)服務設

施合宜程

度(4分) 

依業務屬性及服務對象需求，提供合宜服務

設施。 
4     

(3)網站使

用便利性

(4分) 

機關網站應以使用者為導向設計，版面配置

應方便瀏覽、查詢資料及使用網站服務；提

供多元及便利的資訊檢索服務；確保網站內

容的正確性及有效連結等。 

4     

(4)服務資

訊透明度

(4分) 

1.資料開放：從民眾應用面思考，盤點業務

資料，並於結構化及去個資識別化後，採開

放格式或應用程式介面方式對外開放，供使

用者依需求連結下載及利用，並應定期檢視

及更新資料。(2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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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案件查詢管道及主動回應程度：提供多元

管道，如現場、電話、網路、行動裝置等，

方便民眾查詢案件處理進度，並運用各項管

道主動回應民眾。(2分) 

 

2        

  

(二)服

務遞送

(8分) 

(1)建置單

一窗口整

合服務(2

分) 

依受理方式，又可分臨櫃、電話或網站單一

窗口服務。 
2     

瞭解民眾服務需求，檢討既有服務措施，並運

用多元策略，提升服務便捷度。 

六、服

務品

質業

務 

(2)減除申

辦案件需

檢附之書

表謄本(3

分) 

運用跨機關電子查驗，取代要求民眾檢附紙

本佐證資料，或其他使申辦案件書表有效減

量之作為。本項得以簡化書表謄本之數量或

比率或規費等數據呈現績效。 

(跨機關電子查驗案件成長率計算式：（本年

度跨機關電子查驗案件數-上年度跨機關電

子查驗案件數）/上年度跨機關電子查驗案

件數＊100％) 

3        

 

(3)開發線

上申辦或

跨平台通

用服務(3

分) 

衡酌民眾實際需要，提供線上申辦，本項得

以使用率、使用成長率等數據呈現績效。 
3        

六、服

務品

質業

務 

(三)服

務量能

(24分) 

(1)服務精

進機制(7

分) 

深化服務量能關鍵在於組織內部建立常態

性運作機制，以及在首長領導及成員合作

下，投入服務創新及精進。如機關內部服務

精進機制運作情形、創新服務提案情形、採

行率及擴散應用。 

7     
擴散應用包含服務策略或措施具有可學習、推

廣或應用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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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突破成

長(7分) 

機關為優化服務，於考量機關任務、轄區特

性、服務對象屬性、資源可運用程度後，積

極排除各項不利因素，並提供在地化、客製

化或其他貼近民眾需求等關懷服務達成服

務目標所展現之努力與成效。 

7     

評核重點為機關在不同發展條件下，運用自身

優勢或克服劣勢，達成特定服務目標之努力或

措施。 

(3)內部簡

化作業(6

分) 

機關運用多元管道蒐集內外部意見，據以檢

討及改造內部流程，精實作業，減省不必要

的審核及行政程序之情形。 

6     
本項應說明簡化作法並提供具體數據，如減省

的人力、物力或時間等。 

(4)歷年服

務再精進

(4分) 

歷年之研究創新事項服務策略或措施，持續

推動及精進情形，並就其延續性建立定期檢

討機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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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服

務評價

(17分) 

服務滿意

情形 

(1)依據服務特性辦理滿意度調查，了解民

眾對服務的看法，並據以檢討改善既有措

施。(5分) 

5     

善用各類意見調查工具與機制，瞭解民眾對服

務的評價及意見，並據以改善既有措施。以滿

意度調查方式者，調查項目應包含洽公環境、

服務禮儀、服務專業性、服務措施等，並提出

調查設計、抽樣設計、調查結果、趨勢分析及

檢討改善情形。  

六、服

務品

質業

務 

(2)除滿意度調查外，機關可彈性運用其他

機制瞭解民眾對服務的評價，並請提供執行

情形及結果。(6分) 

6     

(3)傾聽民眾意見、抱怨及陳情，積極回應，

有效協助民眾解決問題。(4分) 
4     

本項應說明民眾意見回應處理機制、處理情

形、陳情案件處理滿意度調查分析及檢討改善

情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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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定期進行內部同仁滿意度調查，並提供

執行情形及改善機制。(2分) 
2     

六、服

務品

質業

務 

(五)開

放創新

(8分) 

1.開放參

與(4分) 

(1)開放參與係指機關提供服務時，除應公

開服務資訊或促進民眾運用資料外，並適時

運用多元管道導入民眾觀點，透過溝通與對

話的方式，共創機關與民眾合作的契機。例

如，透過實體或網路管道，運用多元方法如

問卷、訪談、討論、體驗，蒐集民眾對服務

需求；或邀集民眾共同參與服務設計等。 

4        

2.創新性

(4分) 

創新性係指機關就核心業務規劃服務作法

或措施時，提出有別於現行服務的想法或方

式，並對服務對象具有實質效益。 

4     請就考核區間之創新服務項目提供彙整表 。 

六、服

務品

質業

務 

（六）

第一線

為民服

務情形

（4分） 

親民服務-

神秘客查

核(4分) 

由地政局每半年依「新北市政府地政局對所

屬各地政事務所神秘客查核紀錄表」辦理神

秘客查核，督導內容詳附表 1。 

4     

每半年至少辦理考評 1次，並於每次將考評結

果通知地所，平時考核成績納入年度考核之各

項配分。 

六、服

務品

質業

務 

(七)地政業務行銷

宣導有效程度(5

分) 

結合有效的行銷主題、對象(內部、外部)與

策略，透過多元管道及分眾行銷進行機關政

策與便民服務措施宣導，使民眾了解機關施

政情形，並評估行銷宣導效益，以質化、量

化分析資料具體呈現業務面上之成效。 

5   

每季至少辦理考評 1次，並於每次將考評結果

通知地所，平時考核成績納入年度考核之各項

配分 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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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電話禮貌測

試（3分） 

1.由地政局每季至少辦理測試 1次，測試項

目詳附表 2。 
2 4   

 

2.提供提升服務人員電話禮貌之作法及執

行成效。 

1    

（九）綜合業務(14

分) 

1.上次督導建議改進事項辦理情形。(3分) 3       

2.機關內部教育訓練（講習）辦理情形。(2

分) 
2       

3.同仁參與外部教育訓練之回饋機制及辦

理情形。(2分) 
2       

4.政策配合情形（含研提意見、資料回覆或

行政業務配合情形、協助行銷案)詳附表 3。

(4分) 

4     
重大缺失事項經查證屬實者，依情節輕重，每

件最多扣 1分。 

5.新聞輿情反應及處理情形。(3分) 3     
1.重大缺失事項經查證屬實者，依情節輕重，

每件最多扣 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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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民眾陳情案件經機關舉證非屬機關缺失

者，不予扣分。 

總計  100         

 

 


